
1 1 1 學 年 度 私 立 大 成 商 工 「 實 用 技 能 學 程 分 發 」 

因應疫情之錄取生報到或放棄辦理方式     111.06.13公告 

一、 錄取學生報到方式： 

請錄取學生於 111年 6月 14日(星期二)上午 08:00 ~ 6月 23(星期四)上午

11:00止依下列方式擇一向本校辦理報到。 

(一)傳真報到：(本校傳真號碼：05-6339270) 

.原國中報到(雙向核對)： 

「報到確認書」(需家長、學生簽名)傳真或拍照上傳給原國中(國中端承辦自行

指定上傳方式)，再請國中端承辦人核對學生資料、整理清冊，核處室橢圓章、

承辦人職章，傳真至本校；本校承辦人確認資料並核章後，再回傳給國中承辦

人。(畢業證書正本另行通知繳交)  

(二)現場報到：(地點：本校教務處) 

報到時請攜帶下列證件： 

1. 分發結果通知單。(如於報到日仍未接獲分發結果通知單者，免交) 

2. 報到確認書。(家長、學生需完成簽名) 

3. 國中畢(修)業證書。 

4. 繳交身分證(正反面)影本乙份。 

二、報到後放棄錄取資格  

(一)已完成報到學生申請放棄錄取資格，應於 111年 6月 24日(星期五)中午 12:00 



前，填具簡章附之「已報到放棄分發錄取資格聲明書」(如簡章附件五)，並依下

列方式擇一向本校辦理放棄錄取資格，始得報名參加免試入學或其他入學管道。 

1.線上放棄：(本校電子信箱：tcteach1.work@gmail.com) 

以電子郵件寄送掃描或照相檔之「已報到放棄分發錄取資格聲明書」(家長、

學生均需簽名)」，寄件後請致電本校教務處確認是否收到信件(電話：05-

6322534轉 14)。 

2.傳真放棄：(本校傳真號碼 05-6339270) 

傳真「已報到放棄分發錄取資格聲明書」(家長、學生均需簽名)」，並請傳真 

後致電本校教務處確認是否收到(電話：05-6322534轉 14)。 

3.現場放棄：(地點：本校教務處) 

請攜帶「已報到放棄分發錄取資格聲明書」(需家長、學生簽名)」至本校教務

處辦理。 

(二)錄取資格一經放棄，即不可以任何理由要求回復或撤回，學生及家長於放棄前請

審慎考慮。 

 


